
公告單位：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告標題： 102 年度藥事居家照護 Level II藥師培訓-新竹場   筆試及格名單 

公告日期：民國 102 年 10 月 11 日 

筆試通過人數: 共 67 名 

 

102 年度藥事居家照護 level II藥師培訓-新竹場       筆試及格名單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姓名 所屬公會 

丁美惠 
新竹縣 

藥師公會 
王宇琳 

新竹縣 

藥師公會 
王得仁 

新竹市 

藥師公會 
王梅芳 

台中市 

藥師公會 

古敏宏 
新竹市 

藥師公會 
朱淑容 

苗栗縣 

藥師公會 
江金衛 

新竹市 

藥師公會 
江政寰 

台中縣 

藥師公會 

江益丕 
台中市藥

師公會 
吳宗嶸 

新竹縣藥

師公會 
吳雅雯 

新北市藥

師公會 
呂發財 

新北市藥

師公會 

李幼菁 
苗栗縣 

藥師公會 
李玉琳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李安凰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李佳靜 

彰化縣 

藥師公會 

李惠玲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沈建宏 

新竹市 

藥師公會 
林佩誼 

彰化縣 

藥師公會 
林芸姍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林彥彰 
苗栗縣 

藥師公會 
林碧娟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施玉卿 

新竹市 

藥師公會 
洪文雄 

台中縣 

藥師公會 

洪信智 
新竹市 

藥師公會 
洪淑樺 

苗栗縣 

藥師公會 
范國豐 

新竹縣 

藥師公會 
徐紹仁 

新竹縣 

藥師公會 

張淑珠 
新竹市 

藥師公會 
張舒涵 

苗栗縣 

藥師公會 
張貴然 

新竹市 

藥師公會 
莊廣傑 

苗栗縣 

藥師公會 

許宏賓 
苗栗縣 

藥師公會 
陳來元 

新竹市 

藥師公會 
陳俊良 

苗栗縣 

藥師公會 
陳培智 

彰化縣 

藥師公會 

陳瑞青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曾愉婷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曾鏡泉 

苗栗縣 

藥師公會 
黃世暉 

桃園縣 

藥師公會 

黃凱暄 
新竹縣 

藥師公會 
黃朝琴 

新竹縣 

藥師公會 
黃鈴雯 

彰化縣 

藥師公會 
楊舒羽 

台北市 

藥師公會 

楊雅雯 
新竹縣 

藥師公會 
楊漢文 

嘉義縣 

藥師公會 
楊慧珠 

新竹縣 

藥師公會 
葉啟昌 

苗栗縣 

藥師公會 

葉菁芳 
苗栗縣 

藥師公會 
董侑淳 

台中市 

藥師公會 
詹佳樺 

苗栗縣 

藥師公會 
廖裕弘 

苗栗縣 

藥師公會 

劉政忠 
苗栗縣 

藥師公會 
劉真誠 

花蓮縣 

藥師公會 
劉德鎮 

新竹市 

藥師公會 
歐益村 

台中市 

藥師公會 

蔡秀蓉 
新竹縣 

藥師公會 
蔡芳宜 

新竹市 

藥師公會 
蔡麗雲 

新竹縣 

藥師公會 
鄭文柏 

新北市 

藥師公會 

蕭文森 
苗栗縣 

藥師公會 
謝天賜 

新竹縣 

藥師公會 
顏群芳 

苗栗縣 

藥師公會 
羅清政 

新竹縣 

藥師公會 

羅惠芝 
新竹縣 

藥師公會 
蘇毓真 

台中市 

藥師公會 
饒岩祖 

苗栗縣 

藥師公會 
  



 

※欲獲得藥師公會全聯會推薦之藥事居家照護資格者，依以下流程辦理: 

1. 30小時培訓課程且筆試及格，或參考藥師周刊 1695期「居家照護藥師

之遴選過程」中其他三個方法。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weekly/1695/1695-2-3.htm 

2. 實習 5個案例 

3. 口頭案例報告 2個，通過由藥師公會全聯會發給培訓及格證明 

※欲獲得參與健保局之高診次藥事居家照護資格者: 

除上述流程，另需服務於至少 2位藥事人員(含 2人)執業之社區藥局 

※筆試通過後續事宜: 

一、筆試及格後 3個月內需完成口頭案例報告(包含實習)。 

二、實習 

向各縣市藥師公會報名，以安排至醫院、長照機構或居家機構做實習。實習至

少五個病人，費用 1,000元繳交給該縣市藥師公會，由該公會安排實習地點。

實習注意事項請見實習手冊。 

已服務於醫院、長照機構或居家機構之藥師可選擇不參加實習，但一定要交五

份案例的書面報告(用全聯會的「居家照護報告書」形式)及二份藥師持續居家

照護成果表才能報名口試，口試通過後由藥師公會全聯會發給培訓及格證明。 

三、口頭案例報告 

向各縣市公會繳交實習五個案例的書面報告來申請口頭案例報告(由五個案例

中自選兩個案例做口頭報告)。口頭報告地點可安排在各縣市藥師公會，由公

會自選ㄧ位評審加上全聯會藥事照護發展中心ㄧ位評審，兩人做評估，口頭

報告及格者，即可獲得藥師公會全聯會之推薦。若口頭報告不及格者，可再

繳交五個案例之書面報告申請補考，待下次有舉辦口試活動再補考一次，但

不為個人專辦口試活動，採集體辦理。補考若再不及格，則鼓勵參加月例

會，並可等下次有舉辦口試時再依同一程序申請補考。 

四、資格保留期限 

獲得藥師公會全聯會之推薦但不執行健保局之高診次藥事居家照護者，其資

格有效期間為兩年，藥師若獲得推薦後執行高診次藥事居家照護，並持續參

加月例會，則資格可持續有效；若一年超過兩次不參加月例會，將不向健保

局推薦其照護資格。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weekly/1695/1695-2-3.htm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 67 號 5 樓 

TEL：02-25953856 分機 128、129、132 或 112 

FAX：02-25991052 

E-mail(公會)：pharma.cist@msa.hinet.net 

 


